附件1

关联关系声明函

致：成都市新都区第二人民医院

本公司（单位全称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就参与贵院基建项目造价咨询服务采购控制价市场调研事宜，郑重声明如下：

1. 本公司法定代表人、执行董事/总经理为____________________（姓名），不存在与其他参与本次调研的供应商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况。

2. 本公司不存在直接控股、间接控股其他参与本次调研供应商的情形，也未被其他参与调研的供应商直接或间接控股。

3. 本公司与其他参与本次调研的供应商之间，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。

4. 本公司承诺上述声明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若经查实存在虚假声明，自愿接受贵院永久取消参与所有采购活动的处理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
声明人（加盖公司公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

日期：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
